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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残联责任清单 

表 1 

主体责任 

（一）负责制定温江县残疾人事业发展计划纲要和实施方案。 

（二）负责宣传和贯彻《残疾人保障法》，维护残疾人权益，为残疾

人服务。 

（三）负责宣传和贯彻《成都市按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办法》。 

（四）负责办理和发放《残疾人证》。 

（五）负责宣传和落实残疾人的优惠政策，开展残疾人康复、扶贫、

教育、劳动就业、文化、体育、科研、用品供应、福利、社会服务、

无障碍设施和残疾预防工作。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扶助残疾人平等

参与社会生活。 

（六）负责指导镇乡残疾人工作。 

（七）负责残疾人的来信来访工作。 

（八）负责承办县委、县政府和上级残联交办的工作。 

职责边界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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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序号 1 

权力类型 行政确认 

权力项目名称 县级单位按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情况审核认定 

实施依据 

1.《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税〔2015〕72号）

第十二条：“ 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应当配合保障金征收机关做好保障

金征收工作。用人单位应按规定时限如实向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申报

上年本单位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未在规定时限申报的，视为未安

排残疾人就业。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审核后，确定用人单位实际

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并及时提供给保障金征收机关。” 

     2.《四川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川财综

〔2016〕1号）第十条：“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应当配合税务机关做

好相关征收工作。用人单位应于每年 6月底前如实向同级残疾人就业

服务机构申报上年本单位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残疾人就业服务机

构进行审核后，确定用人单位实际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并出具《四

川省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审核确认书》（见附件）。未在规

定时限申报的，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 

 3.《成都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细则》（成财非

〔2016〕7号）第十条：“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应当配合税务机关做

好相关征收工作。用人单位应于每年 6月底前如实向所在地同级残疾

人就业服务机构申报上年本单位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残疾人就业

服务机构进行审核后，确定用人单位实际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并

出具《成都市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审核确认书》。用人单位

未在规定时限申报的，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 

责任主体 成都市温江区残疾人联合会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告依规应当提交：（1）填写完备并加盖了印章的

《成都市残疾人就业情况年报表》；（2）已安置残疾职工身份证，《中

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 8

级）复印件，原件需同时提交，审验后退回；（3）用人单位与残疾职

工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机关、事业单位持同级人事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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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明）复印件，原件需同时提交，审验后退回；（4）残疾职工个人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情况查询结果》（加盖社保部门的专用印章）；

（5）用人单位征收年度发放残疾职工工资的有效凭证（复印件加盖单

位财务专用章）备案资料；一次性告知补正资料；依规受理或不予受

理。 

    2.审核责任：依照成都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规范审核用人单位

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的通知》（成残联〔2016〕36号）审核申报资料。 

3.决定责任：资料审核通过后依规出具《成都市用人单位安排残

疾人就业情况审核确认书》。 

4.送达责任：自收到申报资料 15个工作日内送达核定决定书，并

按成都市财政局、成都市地方税务局、成都市残疾人联合会《成都市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细则》（成财非〔2016〕7号）

向社会公告。 

5.事后监督责任：配合税务机关定期对用人单位进行检查。 

 6.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

追究办法》、《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的

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28-82717682 

 


